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和施工图审查相关要求的补充通知
各镇（街道）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各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规范相关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工作要求，现对《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确施工报备手续中施工图审查监管问题的复函》（2022年6月23日印发）中涉及有关加装电梯设计、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工作，补充通知如下：
　　一、关于新旧结构连接安全性鉴定的要求。《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设计指引》《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审查指引》已于2022年9月27日印发执行。其中，《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设计指引》第8.5.1条对加装电梯新旧结构采用刚接、铰接及仅传递水平力的水平连接等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安全性鉴定要求。因此，在2022年9月27日以前已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加装电梯工程项目，可按原审查合格的图纸要求实施；在2022年9月27日以后（含当日）进行施工图审查的加装电梯工程项目，应严格按照上述两个指引文件的要求实施。
　　二、鼓励本土高水平设计单位积极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业务。近年来，随着居民群众对既有住宅居住功能改善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量亦不断增加。设计单位尤其是本地“建筑乙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应自觉运用专业设计技术服务社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造福居民群众。
　　对于本土“建筑乙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并经审查合格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可按参与重点工作情形予以诚信加分。
　　三、鼓励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按成本价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建筑鉴定业务，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造福居民群众，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可对兼具设计、检测等资质的鉴定机构予以通报表扬、诚信加分。
　　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3年1月10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和施工图审查相关要求的补

充通知

 

各镇（街道）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各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规范相关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工作要求，现对《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确施工报备手续中施工图审查监管问题的复函》

（

2022

年

6

月

23

日印发）中涉及有关加装电梯设计、施工图审查等相关工作，

补充通知如下：

 

  

一、关于新旧结构连接安全性鉴定的要求。《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设计

指引》《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审查指引》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印发

执行。其中，《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设计指引》第

8.5.1

条对加装电梯新旧

结构采用刚接、铰接及仅传递水平力的水平连接等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安全性

鉴定要求。因此，在

2022

年

9

月

27

日以前已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加装电梯工程

项目，可按原审查合格的图纸要求实施；在

2022

年

9

月

27

日以后（含当日）进

行施工图审查的加装电梯工程项目，应严格按照上述两个指引文件的要求实施。

 

  

二、鼓励本土高水平设计单位积极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业务。近年来，

随着居民群众对既有住宅居住功能改善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程量亦不断增加。设计单位尤其是本地“建筑乙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

应自觉运用专业设计技术服务社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造福居民群众。

 

  

对于本土“建筑乙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并经审查合格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可按参与重点工作情形予以诚信加分。

 

